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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愛莉 

2022 年 5 月 4 日 
 

為市民反映學習中心情況 
早前有市民向中區社諮委反映有關在住宅樓宇、工廈等地方辦一些學習型場所一

事，總結以下情況： 

1. 區內住宅樓宇、工廈內設立了不同種類的運動及學習型場所，如健身室、教育

中心，對其是否持有牌照存在懷疑。 

2. 在住宅樓宇、工廈內開設訓練、學習項目，是否合適？ 

3. 難以證明相關場所的導師是否具有相關部門發出的導師證明，認為對市民權益

無法得到保障。 

4. 質疑現存於工廈的相關場所，並不持有政府發出的牌照。在衛生防疫、消防安

全等多方面，都無法得到保證，更可能成為防疫缺口。 

5. 曾向教青局反應，但未獲回覆；同時，亦有其他市民反映部分存在於上述地點

的機構，不是以教育中心的名義提供課程，而是以社團名義向會員提供服務，

故沒有任何公共部門能介入。 

為此，求助人期望政府能繼續跟進有關情況。 

 

為確保市民的安全和合法權益，本人提出以下建議： 
1. 儘快聯合不同公共部門完善相關法律，確保位於任何場所、任何方式的公開課

程，都有對應公共部門能夠作出規管，以保證相關場所的消防安全、衛生安全、

治安安全、環境安全及防疫安全等。 

2. 提升課程的質量保証，有關當局須對現行公開的課程批給作出指引或登記，配

合突擊巡查，以保障市民學習到有質量的課程。 
 

附圖：見下頁 



 
 
 
 
 
 

  

 



 
 
 
 
 
 

 
 


